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粤工信生产合作函〔2022〕2 号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第二批 
广东省工业遗产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 

    为深入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 部门《推进工业文化发

展实施方案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进一步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，

传承弘扬广东工业文化，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广东

省工业遗产的管理办法》要求，现组织开展第二批广东省工业遗

产认定工作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申报范围 

广东省工业遗产申报范围主要包括：在广东省范围内形成

的、代表工业遗产主要特征的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。物质遗存

指作坊、车间、厂房、仓库、管理和科研场所、矿区等生产储运

设施，以及相关的生产工具、机器设备、产品和生产教育设施、

生活设施、陈列室、档案等；非物质遗存指商号、生产工艺知识、

原料配方、管理制度等工业文化内容。  

工业遗产申报兼顾物质遗存和非物质遗存，非物质遗存原则

上不独立申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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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申报条件 

申报广东省工业遗产，需工业特色鲜明、工业文化价值突出、

产权关系明晰、遗产主体状况良好、保护和利用工作基础良好，

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： 

（一）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。在中国、广东省历史或行业历

史上有标志性意义，见证了本行业在世界、中国的发端，对中国、

广东省历史具有重要影响，与中国、广东省社会变革或重要历史

事件及人物密切相关。 

（二）具有较高的科技价值。工业生产技术重大变革具有代

表性，反映某行业、地域或某个历史时期的技术创新、技术突破，

对后续科技发展产生重要影响。 

（三）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。具备丰厚的工业文化内涵，对

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有较强的影响力，反映了同

时期社会风貌，在社会公众中拥有广泛的认同。 

（四）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。其规划、设计、工程、建筑等

方面代表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域的风貌特色，对工业美学和现代工

业设计等产生重要影响。 

    三、申报程序 

（一）按属地原则申报广东省工业遗产。遗产所有权人为

申报主体，填写《广东省工业遗产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，经所在

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同意后，向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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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请。遗产物项涉及多个所有权人的，应当由相关所有权人

联合申报。 

（二）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组织对申请材料、

申报物项进行书面和现场审核，明确推荐顺序，择优确定推荐

名单。 

（三）开展市级工业遗产认定的地市，每个地级以上市推

荐数量不超过 5 项。未开展市级工业遗产认定的地市，每个地级

以上市推荐数量不超过 3 项。 

    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请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加强组织领导，深入宣传发

动，做好工业遗产情况的摸查工作，重点挖掘价值高、行业地位

突出、影响力强、物项丰富厚重的工业遗产资源，组织指导相关

遗产所有权人按要求做好申报工作。 

（二）请各地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认真组织评审遴选，实地核

查申报遗产真实情况，确保推荐质量。同时要严格控制数量，按

照优先顺序，切实将一批代表性强、保护利用价值高的优秀项目

推荐上来。 

    （三）请于 2022 年 4 月 15 日前以地市为单位将推荐文件和

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三份，电子版一份、视频材料一份）报省

工业和信息化厅。开展市级工业遗产认定的，上报材料中需附相

关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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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四）经评审和现场核查、公示、核定后向社会公布。 

 联系人及电话：代红兵 020-83133351 

 电子邮箱：dhb@gdei.gov.cn 

 材料寄送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吉祥路 100号生产服务业与交

流合作处，邮编：510030。 

  

 附件：广东省工业遗产申请书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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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 

广东省工业遗产申请书 
 

 

 

 

 

遗  产  名  称：    

 

申  请  单  位：  

 

所  属  地  区：  

 

申  报  日  期：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 

 

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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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

填 写 须 知 

 

1.填写本申请书应确保所填资料真实准确。 

2.本申请书需用黑色笔书写或电子方式填写，要求字迹

清楚。 

3.申请单位填写遗产所有权人（多个所有权人共同申报

的，应全部填写）。 

4.申请声明末尾务请申请单位法人代表签名，并加盖单

位公章。 

5.“工业类别”参考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索引》填

写代码，精确到中类（如：水泥、石灰和石膏制造业，则填

写 C301，涉及工业类别较多的，可逐项填写）。 

6.本申请书所有填报项目页面不足时，可另附页面。 

7.所填事项中涉及授权、委托、批准、获奖、知识产权

及地方政府制定政策、规划等事项，需附相关佐证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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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    录（例） 

 

一、申请声明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3 

二、广东省工业遗产申报项目推荐表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4 

三、遗产项目价值描述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6 

（一）历史价值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X 

1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 X 

2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X

（二）社会价值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四、遗产项目保护利用工作基础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X 

五、遗产项目保护利用工作计划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X 

六、附件图片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X 

七、视频资料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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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 请 声 明 

 

1.本单位自愿向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广东省工

业遗产申请。 

2.本单位自愿遵守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有关广东省

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要求及相关文件规定。 

3.本单位承诺妥善管理该工业遗产，定时监控保存状

况，及时采取保护加固和修复等措施。 

4.本单位自愿提供工业遗产监督、管理所需的数据资

料，并为核查工作提供方便。 

5.本单位所提供的申请表内容和附件材料均属实，并且

符合国家保密管理规定要求，否则愿承担一切责任。 

6.本单位承诺拥有所申报遗产的核心物项的全部产权，

所有物项不存在被依法查封、产权纠纷等情况。 

 

申请单位法人代表（签名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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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

（申请单位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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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

二、广东省工业遗产申报项目推荐表 

申请单位  

遗产名称  

遗产地址  

工业类别  建成年代  

申请单位遗

产相关管理

部门情况 

部门名称  

负责人  

联系方式 （固话） （手机） 

 

遗产核心物项 

 

（包括：1.作坊、车间、厂房、仓库、管理和科研场所、矿区等生产储运设施，

以及相关的生产工具、机器设备、产品和生产教育设施、生活设施、陈列室、

档案等；2.商号、生产工艺知识、原料配方、管理制度等） 

 

备注：按照序号+名称的方式填写。建筑物需标明建成年代。所列内容需在第六

部分附相关图片材料，要求详见第六部分附件图片（一）核心物项。 

 

 例：1.20 世纪 50 年代建成的生产车间，2.XX 机床。 

 

 

区域范围 

 

（遗产本体及周围划定实施保护的区域） 

 

 

注：此处所填写区域应当与遗产保护范围相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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遗产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意见 

 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 

地级以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意见 
 

 

 

 

 

 

（加盖公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备注（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） 

例：2005 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文物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历史建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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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遗产基本情况概述（500 字以内） 

（一）基本情况（名称，地址，包含的主要核心物项类

别和数量，已被认定文物、非遗、历史建筑等）。 

（二）历史沿革（建设背景，建成时间，生产经营的主

要发展过程）。 

（三）主要特点（从行业、地域、时期等方面阐述遗产

的主要特色内容）。 

（四）主要价值和重要意义（简述遗产蕴涵的历史、社

会、科技、艺术价值，以及对推动社会变革、经济发展、行

业进步方面的作用）。 

四、遗产项目价值描述 

（一）历史价值（遗产项目的建成年代、发展历程；在

中国、广东省工业发展进程或行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；与

特定人物及事件关系等）。 

（二）科技价值（遗产项目在当时社会生产条件下的行

业影响力、技术水平等典型特征；推动技术变革、行业发展

进程中的重要性、创新性及独特性；对当时形成崇尚科学技

术的人文社会环境的贡献等）。 

（三）社会价值（遗产项目当时的管理制度及管理模式

的主要特点和创新性；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；所反

映的时代特性和社会风貌；对当时就业或社会福利的贡献和

作用；社区或企业对其具有的社会认同和归属感）。 

（四）艺术价值（遗产项目生产、生活设施与周边环境

所构成的工业景观的体量、造型、材质、色彩等工业美学品

深
圳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 谭
雨

欣
（

非
）

20
22

-0
1-

26
 14

:55
:28

深
圳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 吴
可

扬
（

非
）

20
22

-0
2-

10
 15

:07
:11

深
圳

市
工

业
和

信
息

化
局

 夏
良

庆
（

非
）

20
22

-0
2-

15
 14

:46
:18



 9

质；规划、设计、工程对特定时期工业风貌的影响；对工业

审美发展的贡献）。 

五、遗产项目保护利用工作基础 

（一）遗产项目保存现状（历次维修、改造情况；核心

物项的完整程度，重建、修复及保存状况；相关档案记录）。 

（二）遗产项目管理制度（本地政府、相关部门及申报

单位已出台的涉及工业遗产保护的有关法律法规、政策、标

准以及资金、项目支持等情况）。 

（三）保护利用工作成效（被认定为文物、非物质文化

遗产、历史建筑情况；保护利用相关工作机制情况；相关保

护利用政策措施执行情况及效果；保护利用的社会和经济效

益）。 

六、遗产项目保护利用工作计划 

申报广东省工业遗产需编制保护利用工作计划。计划应

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：3-5 年内工业遗产项目保护利用的

指导思想、主要原则、目标和任务、工作机制、相关保障措

施等。 

七、附件图片 

（一）核心物项。申报书应包含遗产项目核心物项的现

状与历史对比照片，并附保存现状年代信息、物项历史名称

和现状名称等说明。 

（二）产权佐证材料。申报书应包含能证明遗产所有权

归属的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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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佐证材料。主要指与遗产项目相关的重要历

史文献、书面材料；工业景观、产品、工具、文化活动以及

保护利用活动场景，并附文字说明；能体现其价值的所获得

的荣誉、奖励、认证、科学研究成果证书以及其他资料。 

    八、视频资料（U 盘） 

视频资料以遗产名称命名。应当重点围绕真实展现遗产

项目的整体概况，包含历史概述、重要事物、主要特点亮点，

以及核心物项的保存现状以及当前保护利用工作情况等内

容（不能以企业经营宣传片代替）。 

技术要求： 

格式：mp4，高清。 

时长：3 分钟左右。 

封面：遗产申报名称，字体为方正超粗黑简体。 

画外音及字幕：配有普通话解说词，并配以中文字幕，

字幕字体为冬青黑体简体中文（字号 55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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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 
  抄送：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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